
去年 7 月 24 日， 检察官在接待室第一次见

到这对性格迥异的姐妹。 48 岁的赵大姐， 性格

爽朗， 妹妹小琴只有 15岁， 脸上带着腼腆的笑，

安静地坐在姐姐身边。 检察官之前已经从民政部

门了解到基本情况。

小琴的生母刘莹 2003 年时生下了小琴， 小

琴 4个月大的时候， 刘莹将她送到邻居赵家， 每

月支付生活费。 此后 3 年， 小琴一直生活在赵

家， 刘莹偶尔来探望。 大约从 2007 年开始， 刘

莹逐渐与赵家断了联系。 小琴成了赵家一个没有

血缘的女儿， 赵大姐的母亲也成了她的“妈妈”。

2012 年 5 月， 赵母因病去世， 赵大姐承担

起抚养小琴的责任， 亦姐亦母， 悉心抚养她至今。

至于刘莹， 十余年间从未回来探视过小琴， 也未联

系赵家支付抚养费。

对于母亲的印象， 小琴似乎已经有点模糊了。

但在交谈中， 检察官发现， 小琴表面上似乎并不

在意， 但其实对在其成长过程中缺位的母亲， 她

依然怀有孺慕之情。 当被告知“你母亲的行为可

能涉嫌遗弃罪， 将来找到她， 我们可能会依法追

究其责任” 时， 小琴看了看姐姐， 轻声说了一句：

“希望能从轻处罚”。 被问及“是否愿意继续跟姐

姐一起生活” 时， 小琴则毫不犹豫地点头表示愿

意。

女孩被遗弃在邻居家11年

小琴几乎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赵家。 多年来，

赵大姐与小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她希望小琴能

健康成长， “如果小琴需要一个称职的监护人，

履行监护人的职责来保护她， 维护她的权益， 那

么我愿意担任她的监护人。”

为什么赵大姐会这样说？ 悉心抚养小琴多

年， 赵大姐难道还不能算是她的监护人吗？ 按照

我国 《民法总则》 规定，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

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

力的， 由祖父母、 外祖父母， 成年的兄、 姐， 其

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未

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

政部门同意） 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因为刘莹多

年来下落不明， 小琴的监护权问题一直悬而未

决， 十余年来悉心照顾她的姐姐只能算是“临时

照料人”。 加上刘莹当年非婚生下小琴， 也未给

小琴办理过户籍登记， 导致其十几年来一直是“黑

户”。

了解了赵大姐和小琴的诉求， 嘉定检察院检察

官先后向区民政部门、 小琴住所地居委会了解情

况， 并于 2018年 7月 26日向公安机关移送小琴生

母刘莹涉嫌遗弃罪的线索， 公安机关随即立案。 同

年 8 月 23 日， 刘莹被抓获到案， 如实供述了她遗

弃小琴的事实。

2018 年 11 月， 嘉定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监护

权问题研讨会， 邀请各相关部门及高校法学专家，

就遗弃罪的认定、 监护权的撤销与指定等问题进行

研讨， 力求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在审查起诉阶段， 嘉定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

疑人刘莹将年幼的小琴遗弃在邻居家中， 对小琴

长期不予照顾、 不提供生活来源， 其行为涉嫌遗弃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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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一对特殊的 “姐妹”， 她

们年龄相差 30 岁， 彼此之间

毫无血缘关系。 “姐姐” 赵某

说： “我想成为我妹妹合法的

监护人， 更好地照顾她长大成

人。”

这是怎么回事？ “妹妹”

的监护人在哪里？

原来， “妹妹” 小琴 （化

名） 的母亲刘莹 （化名） 已消

失 11 年， 这些年来都是邻居

赵某的家人在照顾小琴。 为了

小琴的监护权 ， 去年 7 月 ，

赵某和小琴来到上海市嘉定区

人民检察院寻求帮助。 同年，

赵某和小琴向嘉定区法院提交

申请， 申请撤销小琴母亲刘某

的监护人资格， 嘉定区检察院

支持起诉。

据悉， 这是嘉定区检察院

办理的第一起在遗弃案中撤销

监护权并为未成年人指定监护

人的支持起诉案件。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杨睿

本以为遇到好心人， 可以

走后门找关系买来治病的特效

药， 没想到竟是碰上了拿廉价

的决明子冒充特效药来行骗的

街头诈骗团伙。

这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诈骗

团伙在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地段医院、 居民健身中心

附近专门盯梢行动不便的老年

妇女， 上前打探病情， 并谎称

自己亲属就是吃了某特效药治

好了病 ， 借机骗取钱财 。 近

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三名犯罪

嫌疑人提起公诉。

专骗老年人的“特效药” 成本十元售价三千
药到病除有“奇效”

2018年 7 月 28 日上午， 84 岁的童奶奶独

自一人到家附近的地段医院去看病， 在医院门

口她遇到一个 60 多岁的老阿姨， 老阿姨看童

奶奶腿脚不方便， 便主动上前聊起了天。

“阿婆， 您一个人来的呀？ 我看您腿脚不

好， 走路很吃力呀！” “是呀， 这腿老毛病

了。” “我以前腿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吃了一

种药， 就治好了， 你看我也 60 多了， 走路一

点不影响。”

正说着， 又过来了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中年

妇女， 也说起了治疗腿脚的药， 这个中年妇女

神秘地告诉童奶奶： “这药不是每个人想配就

能配的， 要离休干部这级别才能配。” 童奶奶

有点心动， 这药真这么厉害吗？

中年妇女又悄悄告诉童奶奶， 自己是离休

干部， 童奶奶可以把医药费现金直接给她， 她

买了药拿去报销， 报销以后再把钱还给童奶

奶。

童奶奶一听， 买药还能报销， 挺划算， 直

接回家拿了 3000 元现金交给中年妇女， 中年

妇女随后拿了一包塑料袋包装的药给了童奶

奶， 并约好下午老地方把报销后的钱退给童奶

奶。 可是当天下午童奶奶左等右等也没等来上

午遇见的两个妇女， 察觉被骗的童奶奶这才报

了案。

冒充身份分工设套

无独有偶， 去年 8 月 13 日上午， 69 岁的

丁婆婆从菜场买完菜准备回家， 突然被一个中

年女子叫住。 女子自称姓张， 她看丁婆婆走路

较吃力， 便关心道： “阿姨你是不是哪里不舒

服， 得了什么病？” 婆婆说自己的手脚都有老毛

病， 行动起来不是很方便， 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没

有看好这个病。 张姓女子听后一拍大腿， 激动地

告诉丁婆婆： “我妈以前的病情跟你一样的， 但

是认识一个医生以后现在已经看好了！” 张姓女

子边聊边搀着丁婆婆往前走。

刚走了两步， 张姓女子看见了一名老年女

子， 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仲老师”。 张姓女

子给丁婆婆介绍道， 这位仲老师就是治好自己母

亲病的医生， 三个人便一起找了个长椅坐了下

来。

“仲老师， 您是在哪个医院上班？” “我是

在仁和医院内分泌科做的， 我先给你搭搭脉看

看。”

仲老师简单诊断一番后便告诉丁婆婆， 说她

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要彻底治好得找一

个地段医院的吕院长， 配一点只有离休干部才能

用的特效药“金林子”。

仲老师随后打了个电话给吕院长， 吕院长在

电话里和丁婆婆简单沟通了一番， 答应了待会开

点药给丁婆婆的请求。

丁婆婆赶忙跑到银行取了 2000 元， 连带自

己身上的 700元都给了百忙之中赶来送药的吕院

长。 回家后， 她察觉异样报了案。

“特效药”成本才10元

原来， 除了丁婆婆、 童奶奶， 还有两名 80

多岁的上海阿婆也是这样听信所谓的“特效药”、

“内部药”， 急于治病而上了当。

据检察院审理查明， 案中的“中年妇女”

“仲老师” “吕院长” 三人结伙以诈骗为目的，

在上海某茶城购买少量决明子后， 于 2018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 在本市多处搭讪老年妇女， 由

“中年妇女” 杜某冒充医患家属， 曹某冒充医生

“仲老师”， 男子胡某则冒充医院领导。 其中， 犯

罪嫌疑人曹某、 胡某均有诈骗前科， 两人认识以

后， 胡某拉拢自己的老婆杜某， 三人合谋通过在

街头诈骗老年人谋利。

“因为决明子价格便宜又没有毒害， 所以就

拿决明子来冒充‘特效药’。” 据曹某供述， 卖给

这几位老年被害人的“特效药” 决明子实际买来

才 10 元一斤。 三人虚构所谓“特效药” 的治病

功效和特殊的销售渠道， 将普通药材决明子冒充

“特效药” 出售给被害人， 共骗取四名被害人共

计 1.27万元。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

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曹某、 杜某、 胡某向法院提

起公诉。 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处曹某有期徒

刑 9 个月， 并处罚金 3000 元； 判处杜某有期徒

刑 7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判处胡某有期徒

刑 7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2000元。

女童被生母遗弃 邻家照顾十一载
嘉定检察院支持起诉变更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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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要办， 小琴的监护权问题也要解

决。 检察官在办理案件时发现， 刘莹自

2007 年离开小琴后， 一直居无定所， 无

固定职业， 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抚养小

琴。 小琴的外祖父母生活在外省， 且年事

已高， 缺乏经济来源， 又从未与小琴共同

生活过， 在当地村委会见证下已经明确表

示放弃抚养权。

鉴于小琴近亲属中没有能成为合适监

护人的人选， 嘉定检察院检察官告知小琴

及赵大姐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

格， 并建议小琴住所地居委会担任或指定

合适的监护人， 后小琴住所地居委会同意

由赵大姐作为小琴的监护人。

为有力支持变更监护人之诉， 检察官

专门委托上海市嘉园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对小琴的基本情况、 身心健康状况及意愿

等各方面进行调查评估。 社会调查显示，

小琴与赵大姐感情深厚， 在赵大姐的监护

下， 小琴的思想行为良好， 生活与学习情

况正常稳定， 加之她正值青春期， 此时不

适宜更换陌生的照料人或监护人。 同时，

检察官联系区法援中心落实对赵大姐和小

琴法律援助， 协助她们向法院提交申请，

申请撤销刘莹监护人资格， 并依法指定赵

大姐为小琴的监护人。

去年年底， 嘉定区人民法院依法开

庭审理， 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 今年 1

月 2 日， 法院判决撤销刘莹为小琴的监

护人资格， 并指定赵大姐为小琴的监护

人。

检察机关支持

变更监护人诉讼

多年养育仍是“临时照料人”

检察官说法>>>

如今一些诈骗者将作案目标专门锁定在

老年人身上， 是因为他们认为老年人警惕性

较差、 缺乏对事物的判断力和防骗意识， 更

容易受骗上当。

检察官提醒老年朋友， 如果身体有疾病

应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对街头所谓的祖

传秘方、 “特效药”、 治百病等此类说法，

不要轻易相信。 此外， 老年朋友应提高自我

保护能力， 在街头不要轻易和主动上前搭讪

的陌生人说话 ， 不要受帮忙 “通关系 ” 、

“走后门” 的诱惑， 更不要轻易露财， 遇到

难以判断的问题可及时和子女沟通交流。


